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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之 內 容 概 不 

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 確 表 示 ，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

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

責 任 。 

 

 

中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

CHINA IN-TECH LIMITED 

 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00464） 

 

有關收購物業須予披露交易 

延長建議完成日期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12月23日有關收購事項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

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完成須待該協議所載之先決條件（「先決條件」）達成後方可作實，有關條件為買方與賣方

就該物業完成交付檢查及驗收以及向房地產登記機關辦理轉讓登記，而買方或其指定人士根

據中國適用法律就該物業取得新房地產所有權證。根據該協議之條款，原建議完成日期為

2026年4月22日。 

 

由於滿足先決條件需時較長，買方及賣方已於2026年4月21日書面同意，將建議完成日期延

長至2026年7月31日（或買方與賣方其後可能書面同意之較後日期）。 

 

除了上述內容外，該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對雙方仍維持有效並具有約束力。 

 

董事認為，延長建議完成日期不會對本公司的業務或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

執行董事 

周里洋 

香港, 2026年4月21日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張慧君先生、蔡冬艷女士及周里洋先生，
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志剛先生、張加友先生及馬有恒先生組成。  

 

網址：www.chinaintech464.com 


